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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利行政是一国用来确保公民福利权实现的各种行政事务的总和。就福利受领 人

资格识别的内容来看，它包括识别程序和实质资格两部分。从美国午夜检查制度出发，指出“新财

产”观念的兴起直接推动法律正当程序在福利行政过程中的适用。在福利行政受领人的实质资格

方面，日本更为强调确定标准的具体测定方式，美国则更为强调具体标准。在此基础上，从处理好

福利与隐私之间关系、建立健全受领人资格识别的具体程序等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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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 福 利 制 度 发 生

了巨大的转变，即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镇职工

所享受到的无所不包的福利待遇到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根据需求来设立福利项目的转变。这种转变

意味着中国的福利制度不再是寻求一种平均主义

的利益分配模式，而是要在追求效率、实现利益适

当分化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具体到福利行政

领域，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哪部分人能够成为福

利的受领人这一问题。就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的

内容 来 看，它 包 括 识 别 程 序 和 实 质 资 格 两 部 分。

就中国福利受领人的资格识别程序的具体规定来

看，它大致包括当事人申请、审核、公示三个环节。

在这三个环节中，行政机关在资格识别中居于主

导地位，当事人则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很难对行

政机关的资格识别行为提出异议，并且法律也没

有相关的程序保证当事人提出异议。另外，法律

对入户调查是否需要经过当事人同意、邻里访问

应当访问哪些内容等内容都未作具体规定。就福

利受领人资格识别的实质资格来看，中国相关制

度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例如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关于

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规定

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居民纳入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凡持有非农业户口，

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都应当纳入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但是，这些制度并没有过

多考虑当事人处于窘迫境遇的原因，而是主要将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资格识别的依据。即

使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依据，国家层面的法律

也是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权授予给地方。

中国当下福利行政的这种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对

福利行政中受领人资格识别是否受法律正当程序

的规制和受领人的资格识别的标准应当如何确定

这两个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福利行政中受领人资格

识别的法律程序

　　在世界范围内，福利行政中受领人的资格识

别受不受法律正当程序的制约都是一个重要的宪

法学问题。从宪法中正当程序条款的起源来看，

它主要是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和对个人合法

财产的保护。在传统行政法看来，“普通法的正当

程序条款 适 用 于 政 府 限 制 和 剥 夺 公 民 财 产 的 行

为，而不适用于公民从政府直接受益的 行 为”［１］。

如何在理论上论证宪法中的有关正当程序条款的



规定能够适用于福利受领人的资格识别过程就成

了探讨如何运用正当程序来对福利行政主体进行

制约的一个前提问题。

１．午夜检查

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美 国 许 多 州 都 在 福 利 受 领

人资格识别过程中，采用“午夜检查”的方式，即行

政机关往往在午夜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福利申请

人的住所进行检查。根据州和地方的法律，接受

福利的资格可以根据其家庭环境的许多方面来确

定，这些环境包括家里是否存在能够养家糊口的

成年劳动力。偷袭性搜查作为一般的辅助性检查

手段而存在［２］。
然而，这 种 方 式 在 实 践 中 受 到 了 广 泛 质 疑。

反对者认 为 午 夜 检 查 违 背 了 联 邦 宪 法 第 四 修 正

案。但是，支持者认为没有相关授权而检查申请

人的家是否违反第四修正案，可以通过以下三因

素来判断：第一，检查者是否根据申请者明示的或

暗示的同意进行检查；第二，搜查的目的是否是为

刑事 控 告 或 罚 款 确 定 证 据；第 三，在 具 体 的 情 境

中，搜查的方式是否具有合理性［２］。在Ｆｒａｎｋ　ｖ．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案中，高等法院认为调查者在没有授权

的前提下可以对健康条件处于弱势的家庭进行调

查，其理由是：第一，调查仅仅是为了救济健康的

目的，不是为了刑事控告或惩罚的目的；第二，存

在合理怀疑的根据；第三，调查是在白天进行；第

四，调查者没有强行进入民宅［３］。该 判 决 强 调 了

福利调查的非刑事搜查性，并强调福利调查应当

在白天进行，这在事实上对午夜检查在时间上存

在的 瑕 疵 进 行 了 谴 责。在１９６１年 的Ｐｅｏｐｌｅ　ｖ．
Ｓｈｉｒｌｅｙ案中，被告Ｔｒｅｓｓｉｅ　Ｎｅａｌ向社区的社会工

作人员说她仅有的收入是她的福利救济金加孩子

们偶尔挣的一点钱，家里也没有能够供养他们的

成年劳动力。因此，她为她自己和她的小孩领取

了福利救济。一天，社会工作者进入了她家里，发
现有一个 衣 着 完 好 但 穿 着 拖 鞋 的 成 年 男 子 在 那

里。两天后，调查者在凌晨２∶３０来到她家，发现

那个男人在被告的卧室里。被告承认这个男人在

此至少生活了六周，并且这个男人供养她。被告

最终被判有罪［４］。这一判决在事实上承认了尽管

福利调查的目的不在于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而在于识别当事人的福利受领人资格，但是，从结

果上看，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过程可能给当事人

带来一定的刑事责任。因此，该案件在事实上是

对Ｆｒａｎｋ　ｖ．Ｍａｒｙｌａｎｄ案判决中所强调的调查 的

非刑事性进行了反驳。这也为福利受领人资格识

别适用正当程序条款提供了第一个基础。

２．“新财产”与法律正当程序

在传统的宪法和行政法领域，权利往 往 被 从

消极的角度来加予理解，人们甚至将宪政主义的

本质定位为对政府干涉的豁免。正当程序条款的

目的就在于保障这种权利。传统的财产权观念也

主要是从这种消极的角度来把握。这种观念认为

财产权是个人对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进行占有、支

配、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以及当这种权利受

到非法干预时，请求政府或司法部门帮助其恢复

到非法干预之前的那种态度。国家或者政府从功

能上讲，并不为个人创造财产。至于国家为个人

创造财产的行为，如提供福利的行为，显然不属于

这种财产权的范围，它是国家给“贫穷的陌生人”
一种“特权”或“恩惠”。既然政府提供福利是个人

的一项特权，政府也就有权取消，它就不应当受宪

法正当程序的限制［４］。因此，福利 行 政 领 域 和 福

利 受 益 人 资 格 识 别 过 程 中 并 不 适 用 正 当 程 序

条款。
这种财产权观念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生了变

化。在新财产学说中，政府不再处于传统自由主

义所主张的那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是以直

接的金钱给付的方式和间接隐形增加的方式为社

会公众创造财富［５］。这种新财产 主 要 包 括：收 入

与收益、工作、职业许可、特许、合同、补贴、公共资

源的使用、服务等［６］。在这种“新财产”观念看来，
个人从国家或政府获得财产与个人从他人那里获

得财产没有实质的区别。就福利而言，它在本质

上是个人通过平时缴纳税收的形式向政府所购买

的一种保险。当个人生活处于窘境时，个人有权

要求国家或政府支付必要的救济金。这种“新财

产”观念在事实上改变了人们过去对于财产权的

消极属性的认识，以及对国家在财产权实现方面

的作用的认识。这种观念一经产生，就在美国产

生了巨大影响。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在事实上愈来

愈认为获得福利不是一项特权，而是一项权利，因
此，正当程序条款也被适用于福利行政领域。这

也就是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的革命”。

３．资格识别中的听证程序

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是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过

程中必须解 决 的 一 个 重 要 问 题。１９７０年 发 生 的

戈德博格 诉 凯 利 案 是 一 个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案

件。在该案中，布莱克法官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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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直接影响着该国政府提供社会救济金的力度。
倘若过分强调福利受领人的资格识别程序，那么，
那些确实需要得到社会救济的人就有可能得不到

必要的 救 助。因 此，我 们 必 须 重 新 评 估 听 证 程

序［７］。但是，布莱克法官的这种观 点 受 到 了 人 们

的反对和批驳。那些主张在福利行政中适用听证

程序的人认为，当事人在申请福利津贴之前有权

要求行政机关举行包括通知、口头倾听、聘请法律

顾问、传唤证人和交叉质证、公平的裁判等在内的

听证，并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对其不予授予福利的

行为说明理由。最后，支持者占了上风。然 而 在

六年后的埃尔德里奇案中，最高法院却作出了不

同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在社会保障残疾保险停

发前不需要进行口头听证。
在上述两个类似案件中，法院之所以 要 作 出

不同的判决，其原因在于法院是从“效能模式”的

角度来对待福利行政中的听证程序的。所谓“效

能模式”，是指“关注各种形式的行政决策过程的

成本和收益，力求在保全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

不受错误剥夺和通过政府行为实现集体目标之间

达成某种和谐”的模式。它是“工具主义、实证主

义和功利主义的结合体”［８］序Ⅵ。戈德博格诉凯利

案与埃尔德里奇案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针对的是生

活处 于 困 难 境 地 的 人，而 后 者 针 对 的 是 残 疾 人。
在政府所能提供的救助一定的情况下，根据边际

效应递减规律，将救助给予最需要给予的人，救助

在社会功效上最大。在这种效能模式的指引下，
最高法院认为停发家庭补助的领受人处于“濒临

绝望”的境况，而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具有一定的恒

常性，残疾补助并不能即刻改变其生活状况，但是

生活困难者的贫困是暂时的。只要他们渡过这个

难关，生活状况都会得到改善。因此，当事人在家

庭补助计划中避免错误剥夺要比残疾人保险计划

中更为重 要［８］１２１－１２３。相 应 地，对 于 贫 困 补 助 的 资

格识别适用听证程序，而残疾人补助的资格识别

则不适用听证程序。

三、福利行政中受领人资格

识别的具体标准

　　１．日本具体标准的测定方式

迄今为止，日本在确定受领人资格时 采 用 了

以下几种测算方式［９］：
（１）标准生活费方式。物价部门对每个家庭

的日常生活开支进行调查统计，然后以统计的数

据为基础计算和规定生活扶助基准的费用。
（２）“菜篮子”方式。该方式首先根据人们生

活的现实 需 要 测 算 出 维 持 最 低 生 活 所 必 需 的 食

品、衣物、家具、什器等的数量和次数，然后将这些

物件按照市场价格作价，从而测算出每个人维持

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费。
（３）“恩格尔系数”方式。该方式认为人们可

以通过一个家庭的食品开支大体测定出该家庭的

生活水平。具体来讲，人们可根据家庭食品开支

费用与家庭总收入之比例关系，来计算出最低限

度生活水准。饮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很高

就意味着家庭生活水平很低，收入只能维持最低

生活。反之，则生活富足。
（４）差距缩小方式。该方式以缩小一般家庭

与获得救助家庭生活水准之间的差距为目的，以

政府发布的经济预测为依据，以下一年度国民消

费支出的增长率为基础来决定社会救助基准的变

动幅度。

２．美国具体标准

（１）养家糊口的男人。美国的福利救济主要

是针对单身的女性和小孩，因此，福利救济申请者

家里是否有一个养家糊口的男人就是一个重要的

实质性标准。例如，许多州就规定：有未成年人的

家庭要想申请救助就得确定这个小孩的父亲不在

了或者离异了，并且这个小孩被带到一个地方政

府的办公 室 去 进 行 调 查［１０］。美 国 在２０世 纪５０
年代之所以盛行“午夜检查”，其原因很大程度上

就在于确定家里是否具有养家糊口的男人。在美

国主流观点看来，一个成年的男子具有养活一家

人的能力。倘若一个存在成年男子的家庭还要申

请救济，这也就意味着该男子没有尽到勤勉之义

务，因此，也就不能获得相应的福利救济。
（２）道德 标 准。在 美 国，并 不 是 所 有 处 于 贫

困境况的小孩都能获得救济。在具体的法律实践

中，小孩是合法生育的还是非法生育的作为一条

道德标准被强加给了受领人。路易斯安那州删去

了给予所有贫困儿童以救济的规定，而是规定母

亲在申请救济后非法生育的小孩是不能够领取救

济金的。其他的许多州也纷纷效仿，例如：加利福

尼亚州就规定非法生育孩子的母亲不得领取救济

金，否则将可能承担刑事责任［１１］。当妇女生活处

于窘境状态时，她应当意识到非法生育一个小孩

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因此，非法生育的处于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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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妇女在道德上是有过错的，不给她救助也正是

对这种过错给予的一种惩罚。
（３）居住 标 准。美 国 是 个 联 邦 制 的 国 家，州

享有包 括 征 税 权 在 内 的 许 多 权 力。根 据 美 国 宪

法，各州都保留了征税权，联邦政府不得剥夺州的

这项权力。宪法只是对各州征收关税的行为进行

了明确禁止［１２］。而就税收的用途而言，它除了用

于公共行政开支和财政支出之外，还有很大一部

分就是用于福利救济。公共救济基本上是地方关

注的一个问题，因此其结果便是仅仅只有该州的

居民才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许多州也否定对不是

本州的居民进行救助［１１］。
（４）贫困标准。从美国各州的具体法律实践

来看，它们大都首先根据一定的方法确立一个合

理的贫困线，然后将申请者以家为单位的收入与

这个贫困线进行对比。倘若申请者的收入低于这

个贫困线，就可以证明该申请者生活处于困难的

境地，然后，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一些标准作出一个

综合性的决定。

四、中国福利行政中受领人

资格识别的完善

　　１．美国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中国福利行政中受领人资格识 别 过 程

中要处理好福利与隐私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具体

实践来看，受领人资格识别过程中也采用了类似

美国“午夜检查”的“入户调查”的方式，并且调查

的主体多为居民委员会。然而，居民委员会作为

居民自治组织并不具有这种调查的权利，这也就

意味着 居 民 委 员 会 侵 犯 了 申 请 人 的 隐 私 权［１３］。
在调查过程中，申请人并没有获得事先通知，而是

被“突袭检查”。另外，为了发挥社会民众的监督

作用，行政机关或居民委员会往往会将申请人的

相关信息以“张榜”形式公之于众。这无疑会为生

活困难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次，美国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中的 听 证 程

序对中国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美国通过

具体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受领人资格识别中适用听

证程序。这对保障福利受领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听证程序在中国行政程序法中尚

未得到充分重视，特别是在福利受领人的资格识

别中，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听证程序。但是，我们也

要看到美国福利资格识别中的听证程序的“效能

模式”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这种“效能模式”在实

现福利最大化的同时，却忽视了少部分人的利益，
从而 具 有 明 显 的 功 利 主 义 色 彩；另 一 方 面，这 种

“效能模式”忽视了听证程序本身的价值。
最后，美国福利行政中受领人的资格 识 别 标

准既与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存在冲突与矛

盾，又存在操作上的难题。这是中国在借鉴美国

受领人资 格 识 别 制 度 时 必 须 给 予 充 分 重 视 的 地

方。具体而言，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首 先，
福利救济与隐私权的冲突与矛盾。无论是是否有

养家糊口的男人，还是小孩是否是合法生育的，都
涉及到妇女个人的包括私生活在内的隐私权的问

题，并且，当事人自己的收入状况也属于个人隐私

的范围。在实践中，行政部门往往采取向社区和

亲属进行调查的方式。这种调查方式导致的结果

一方面是使申请者的隐私进一步暴露，另一方面，
也有可能恶化邻人之间的关系。其次，道德标准

与小孩生存权的冲突与矛盾。其实，父母行为的

道德与否与小孩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小孩的出生

本身不是由小孩自己来选择的。倘若在资格识别

过程中过于强调母亲生育小孩的道德性，以及小

孩出生的合法性，就会使小孩生存权的实现以及

以此为基础的发育受到严重威胁。最后，资格识

别过程中的举证困难。在资格识别中，申请人往

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能

工作、没有存款。这种举证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

在要求申请者提供抛妻弃子、舍家而去的负心汉

的地 址 的 情 况 下，申 请 人 进 行 举 证 的 难 度 相

当大［１０］。

２．具体措施

第一，建立健全中国福利受领人资格 识 别 的

具体程序。笔者认为中国需要针对资格识别制定

详细的程序。例如，在审核环节中，入户调查的时

间应当事先告之。对邻里访问的适用应当借鉴美

国的作法给予必要限制。美国就规定只有在以下

情况下，才能进行邻里访问：①接受救助者竭尽全

力去获得事实，但是没有成功；②接受救助者获得

的事实需要澄清，并且工作人员被说服直接与信

息的来源进行接触而不是再次通过接受救助者，
将产生更好的结果；③工作人员怀疑接受救助者

伪造或公然地拒绝提供基本信息，并想去确定他

有罪；④审核机关认为由接受救助者自己去直接

获得信息是不可能的［１０］。至于公示程序，针对目

前存在的“张榜公示”制度对受领人隐私权可能造

４８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６卷



成的侵害以及造成的贫困“标签化”效应，“或许，
更为可行的是建立某种电子化的档案制度，限定

一定的 查 询 条 件，以 此 保 障 受 益 人 的 权 利”［１３］。
除此之外，针对中国福利受领人资格识别过程中

的听证程序缺失的状态，建议可以建立事后听证

制度。
第二，完善受领人资格识别的实质标准，增强

实质标准的灵活性。中国福利受领人的实质资格

主要坚持的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这

种确定方式的科学性而言，它不及“恩格尔系数”
方式。另外，中国福利受领人的实质资格过于单

一，并且显现出僵化的趋势。其实，“从理论上讲，
最低生活保 障 制 度 的 资 金 来 源 于 政 府，接 受‘低

保’的人只要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线’就可以申

请低保，而不需要其他外加条件”［１４］。因此，我国

可以增加一点标准的灵活性，而不必在确定福利

受领人时附加其他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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